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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

 
I. 選舉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任的事務委員會主席譚偉豪議員請委員

提名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

人選。  
 
2.  何秀蘭議員提名黃毓民議員，並獲湯家驊

議員附議。黃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

譚偉豪議員宣布黃毓民議員當選為 2010-2011年度

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黃議員隨即接手主持會

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

人選。葉國謙議員提名譚偉豪議員，並獲梁君彥議

員附議。譚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

席宣布譚偉豪議員當選為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

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2010-2011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4.  委員議定，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

會例會將於每月第二個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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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2011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會議時間表將於

會議後發給委員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待議事項一覽表  
 

—— 立 法 會 CB(1)5/10-11
號文件附錄V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—— 立 法 會 CB(1)5/10-11
號文件附錄VI) 

 

2010年 10月 15日的政策簡報會  
 
5.  主席提醒委員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
10月 15日 (星期五 )上午 9時 30分至 10時 30分在立法

會會議廳舉行會議，聽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簡

報行政長官 2010-2011年度施政報告中的相關施政

措施。 

 

2010年 11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例會  
 
6.  委員同意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 11月8日
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建議的下列事項：  
 

(a)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10 電 腦 化 計 劃

分目A007GX ⎯⎯  新行政工作電腦系統；  
 
(b) 收費流動內容服務；及  
 
(c) 聲音廣播牌照中期檢討。  

 
7.  就 (c)項而言，委員察悉，廣播事務管理局

(下稱 "廣管局 ")正在就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及新

城廣播有限公司的牌照進行中期檢討。當局的公眾

諮詢工作包括舉行了兩次公聽會，以收集市民對該

兩家持牌機構所提供服務的意見。政府當局將於

11月份的會議向事務委員會報告有關中期檢討的

進展情況。劉慧卿議員建議另外舉行會議，以聽取

代表團體及公眾人士對此事的意見。委員表示同

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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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2011年度會期的討論事項  
 
8.  劉慧卿議員建議，政府當局應就亞洲電視

有限公司 (下稱 "亞視 ")近日股權變動的事宜向事務

委員會作出簡報，以及向委員滙報廣管局就亞視投

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作出不公平競爭及壟斷進行

調查的進展情況。  
 

 

 

 

 

 

秘書處 

9.  梁君彥議員提到，歐洲聯盟最近已實施對

數據漫遊收費設定收費上限，以保障消費者免接獲

"收費驚人 "的帳單。鑒於數據漫遊收費高昂的問題

越趨嚴重，而市民對此事亦日益關注，他建議與政

府當局討論此事，以便擬訂有關數據漫遊收費的長

遠政策。梁議員要求秘書處就香港及外國在這方面

的做法擬備資料摘要，以便委員作出討論。   
 
10.  主席表示，市民十分關注就人對人促銷電

話作出規管的事宜，事務委員會亦應與政府當局跟

進此事。  
 
2010-2011年度會期的工作計劃 

 

11.  主席進一步表示，他和副主席將會與商務

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會 晤 ， 商 討 事 務 委 員 會

2010-2011 年 度 會 期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倘 若 委 員 擬 就

2010年 12月至 2011年 7月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建

議其他議程項目，主席請他們最遲 2010年 10月28日
以書面通知秘書處。  
 
 
V. 其他事項  
 
12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時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0年 10月 26日  


